
南投縣名間鄉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之一  使用本鄉殯葬

設施，應依南投縣名間鄉

各項殯葬設施申請使用

應備文件一覽表，檢具文

件向本所申辦，並依南投

縣名間鄉殯葬設施使用

規費收費標準表（如附

表）繳納使用規費。 

第二條之一  使用本鄉殯葬

設施，應依南投縣名間

鄉各項殯葬設施申請使

用應備文件一覽表，檢

具文件向本所申辦，並

依南投縣名間鄉殯葬設

施使用規費收費標準表

（如附表）繳納使用規

費。 

新增附表多元

環保葬園區

(樹葬)設施使

用規費、南投

縣名間鄉各項

殯葬設施申請

使用應備文件

一覽表檢具文

件及修正使用

規費收費標準

表內容，以配

合實務需求。 

第二條之二  本鄉殯葬設施

使用規費收費表減免標

準如下： 

一、殁者當年度具有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列冊

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身分，免

收使用規費，惟箱位以

本所指定區位為限。 

二、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一目之申請者如當

年度具有本鄉列冊各款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身分，得比照前款辦

理。 

三、本鄉居民服兵役、警

察、義勇警察、民防人

員、消防人員、義勇消

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

事於公務之人員等因公

死亡者，免收使用費

第二條之二  本鄉殯葬設施

使用規費收費表減免標

準如下： 

一、殁者當年度具有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列冊

各款、各類之低收入戶

身分，免收使用規費，

惟箱位以本所指定區位

為限。 

二、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五

款第一目之申請者如當

年度具有本鄉列冊各款

低收入戶身分，得比照

前款辦理。 

三、殁者或符合第二條第一

項第五款第一目之申請

者當年度具有本鄉中低

收入戶身分，八折收取

使用規費。 

三四、本鄉居民服兵役、或

警察、消防等因公、作

ㄧ、依據內政

部修正殯葬

管理條例第 

21-1條及第 

21-2條規

定，作文字

修正。 

二、本條第 1項

第 1 及 2 款

增訂中低收

入戶身分，

第 3 款併入

第 2 款內，

原第 3 款刪

除。第 4 款

配合殯葬管

理條例修正

作 文 字 修

正，以下款

次 依 序 遞

補。 



用。 

四、因天災事故死亡或特殊

原因必需救助，經本所

核准減免者，依照核准

減免之金額辦理。 

五、於本鄉轄內發現之遊民

屍體、無名屍，免收使

用規費。 

符合前項規定之歿者進

堂後該箱位不予更換，一

經遷出即喪失使用權益，

且不再提供減免優惠。 

戰、演習死亡者，免收

使用規費。 

四五、因天災事故死亡或特

殊原因必需救助，經本

所核准減免者，依照核

准減免之金額辦理。 

五六、於本鄉轄內發現之遊

民屍體、無名屍，免收

使用規費。 

符合前項規定之歿者進

堂後該箱位不予更換，

一經遷出即喪失使用權

益，且不再提供減免優

惠。 

 

 

 

第十條  埋葬屍體，應於公墓

內為之。 

本鄉公墓分示範公墓區

及一般公墓區。 

本鄉示範公墓區係指濁

水村第一公墓及廍下村

第十一公墓；其餘為一般

公墓區。 

本鄉第一示範公墓區之

部分土地規劃為多元環

保葬園區(樹葬)設施。 

第十條  埋葬屍體，應於公

墓內為之。 

本鄉公墓分示範公墓區

及一般公墓區。 

本鄉示範公墓區係指濁

水村第一公墓及廍下村

第十一公墓；其餘為一

般公墓區。 

一、增列第四項

興辦樹葬業

務規定。 

第二十三條   申請使用納骨

（灰、骸）堂者，應檢附第

二條之一所定之各項文

件，向本所申請並繳納使

用規費後，發給納骨（灰、

骸）堂使用許可證，據以辦

理各項進堂事宜。 

預訂前項申請使用納骨

（灰、骸）堂者，應檢附申

請者相關證明文件，向本

所申請並繳納使用規費

第二十三條   申請使用納骨

（灰、骸）堂者，應檢

附第二條之一所定之各

項文件，向本所申請並

繳納使用規費後，發給

納骨（灰、骸）堂使用

許可證，據以辦理各項

進堂事宜。 

預訂前項申請使用納骨

（灰、骸）堂者，應檢

附申請者相關證明文

一、為避免滋生

適用疑義，第

三項第一款

酌作文字修

正，俾使文義

更為明確。 



後，發給納骨（灰、骸）堂

使用許可證，據以辦理保

留骨灰罐箱位或骨骸罐箱

位或神主牌位事宜。 

預訂完成後，尚未進堂安

置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進堂時應按第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認定是否為本鄉居

民身份及原繳納規費情形

為基礎，計算當次使用規

費金額，如有不足部分應

補繳，溢收部分應無息退

還。如欲更換預訂供奉者

姓名，應繳納手續費新臺

幣五百元整。 

二、於繳費當日起計九十日內

向本所申請取消預訂，經

本所同意取消預訂後，由

該箱位（牌位）使用規費

中扣手續費新臺幣二千元

後餘款無息發還。 

三、於繳費當日起計逾九十日

向本所申請取消預訂，經

本所同意取消預訂後，扣

該箱位（牌位）使用規費

百分之三十後餘款無息發

還。 

四、預購申請僅提供本人、配

偶、直系親屬使用始可購

買。 

件，向本所申請並繳納

使用規費後，發給納骨

（灰、骸）堂使用許可

證，據以辦理保留骨灰

罐箱位或骨骸罐箱位或

神主牌位事宜。 

預訂完成後，尚未進堂

安置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如欲更換預訂供奉者姓

名，除應繳納手續費新

臺幣五百元外，並應按

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認

定是否為本鄉居民身份

及原繳納規費情形為基

礎，計算當次使用規費

金額，如有不足部分應

補繳，溢收部分應無息

退還。 

二、於繳費當日起計九十日

內向本所申請取消預

訂，經本所同意取消預

訂後，由該箱位（牌

位）使用規費中扣手續

費新臺幣二千元後餘款

無息發還。 

三、於繳費當日起計逾九十

日向本所申請取消預

訂，經本所同意取消預

訂後，扣該箱位（牌

位）使用規費百分之三

十後餘款無息發還。 

四、預購申請僅提供本人、

配偶、直系親屬使用始

可購買。 

 


